
报 名 登 记 表

	项目名称
	项目名称
	报名日期
	20  年  月  日

	报 名 人 资 料
	响应人名称
	
	纳税人识别号
（自然人可不填）
	

	
	地址
	

	
	报名联系人
	姓名
	固定电话
	邮箱
	手机

	
	
	
	
	
	

	备注
	1.如响应人为供应商，需提供以下材料，并在相应选项中打√（报名材料加盖公章并提供扫描件做本表附件）：

□供应商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条件。
□信用记录相关证明。
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（子包）响应。（声明函）
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。（声明函）

2.如响应人为自然人，需提供以下材料，并在相应选项中打√（报名材料提供扫描件做本表附件）：

    □身份证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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